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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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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装置节能管理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照明装置组成、节能管理总体要求与节能管理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建筑、民用建筑中地下车库、通用场所、住宅建筑、办公建筑、教育建筑、商店

建筑、医疗建筑、旅馆建筑室内照明及其用地红线范围内室外功能照明的照明装置节能管理；其他场所

照明装置节能管理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000.1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896 普通照明用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1831—2015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50034—202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5015—202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202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24—202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JGJ/T 163—2008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 310—2013 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12—2013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灯具效率 luminaire efficiency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出的总光通量之比。

[来源：GB/T 50034—2024，2.0.36]

3.2

灯具能效 luminous efficacy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其输入的功率之比。

注：单位为流明每瓦特（lm/W）。

[来源：GB/T 50034—2024，2.0.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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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眩光 glare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觉或降低观察

细部或目标的能力的视觉现象。

[来源：GB/T 50034—2024，2.0.40]

3.4

照明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LPD

正常照明条件下，单位面积上一般照明的额定功率（包括光源、镇流器、驱动电源或变压器等附属

用电器件）。

注：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
2
）。

[来源：GB/T 50034—2024，2.0.61]

3.5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自动控制等技术，通过对环境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实施

特定的控制策略，对照明系统进行整体控制和管理，以达到预期照明效果的控制系统。

[来源：GB/T 50034—2024，2.0.64]

4 建筑照明装置组成

建筑照明装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类别。

a) 照明光源：用于建筑物内外照明的人工光源。

b) 灯具：照明工具的统称，能分配、透过或改变一个或多个光源光分布的器具，包括除光源外

所有用于支承、固定和保护光源所需的所有部件，以及必需的电路辅助装置和将它们连接到

电源的装置。

c) 电器附件：为保证灯具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正常可靠工作而配置的电器件的统称。

d) 照明控制：采用手动控制方式或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及智能管理技术对建筑及环境照明的光源

或灯具设备的开启、关闭、调节、组合、场景模式等实施的控制与管理。

5 节能管理总体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设计和选用照明装置时，应遵循健康舒适、安全可靠、节能高效、经济合理、技术先进、保护

环境、便于维护的原则，科学使用节能环保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

5.1.2 照明光源、灯具、镇流器或驱动电源的能效水平不应低于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 2 级的要求。

5.1.3 应制定定期清洁灯具和调换光源的维护工作制度。

5.2 照明光源

5.2.1 常见的建筑照明光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 固态光源：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

b) 气体放电光源：主要包括荧光灯、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

c) 热辐射光源：白炽灯、卤钨灯。

5.2.2 综合考虑照明的用途、目的及运行等情况选择适宜的照明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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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室内外照明宜优先选用 LED 光源；

b) 一般照明不应选用白炽灯；

c) 选用荧光灯时宜选用细管径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

d) 照明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应符合 GB 55016—2021 的要求，对辨色要求高的场所不应低于 90；

e) 宜选用发光效率高、寿命长的光源。

5.3 灯具

5.3.1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如下：

a) 空气流通、尘埃少，无雨雪侵入和非潮湿的环境，应选择 GB 7000.1 规定的外壳防护等级不

低于 IP20 的灯具；

b) 灯具防护等级应符合 GB 55024—2022 的要求，其中室外灯具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埋地灯

具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水下灯具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8。

5.3.2 灯具效率和灯具能效

5.3.2.1 荧光灯、金属卤化物灯、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等灯具效率应符合 GB/T 50034 的规定。

5.3.2.2 灯具能效：LED 筒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1规定；定向集成 LED 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2

规定；非定向自镇流 LED 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3 规定；LED 平板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4规定；

LED 高天棚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5规定；高压钠灯的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6规定；金属卤化物灯的

灯具能效不应低于表 7 和表 8 规定。

表 1 LED 筒灯的灯具能效

额定相关色温

K

灯具额定功率

W
＜3 500 ≥3 500

灯具能效

lm/W

≤5 80 85

＞5 90 95

表 2 定向集成 LED 灯的灯具能效

额定相关色温

K
灯具类型 ＜3 500 ≥3 500

灯具能效

lm/W

PAR16/PAR20 65 70

PAR30/PAR38 70 75

表 3 非定向自镇流 LED 灯的灯具能效

额定相关色温

K
配光类型 ＜3 500 ≥3 500

灯具能效

lm/W

全配光 60 65

半配光/准全配光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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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LED 平板灯的灯具能效

额定相关色温

K
＜3 500 ≥3 500

灯具能效

lm/W
95 105

表 5 LED 高天棚灯的灯具能效

额定相关色温

K
3 000 3 500 4 000/5 000

灯具能效

lm/W
90 95 100

表 6 高压钠灯的灯具能效

灯具功率

W
50 70 100 150 250 400 1 000

灯具能效

lm/W
68 77 83 93 100 110 120

表 7 钪钠系列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能效

灯具功率

W
灯类型 50 70 100 150 175 250 400 1 000 1 500

灯具能效

lm/W

单端 66 79 84 88 90 92 96 99 121

双端 — 75 83 85 — 82 — — —

表 8 陶瓷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能效

灯具功率

W
20 25 35 70 100 150 250 400

灯具能效

lm/W
82 84 86 91 95 96 101 98

5.4 电器附件

5.4.1 LED 灯具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荧光灯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气体放电灯灯具配电回路功率

因数不应低于 0.9。

5.4.2 宜选择符合节能评价值的电子镇流器，镇流器的节能评价值依据 GB 17896 确定。

5.4.3 对要求防射频干扰的场所，气体放电灯特别是电子镇流器的使用应符合 GB 17625.1 和 GB/T

17743 中有关谐波和电磁兼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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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电子镇流器与控制装置等配套工作时，线路功率不大于标称值的 110％。

5.4.5 采用 LED 灯具并在有调光需求的场所时，宜选用可调、可编程式恒流、恒功率电源。

5.4.6 宜选择 GB 24825 中规定的能效等级 2 级及以上的 LED 模块用控制装置。

5.4.7 LED 恒压直流电源的选择应符合 GB/T 50034—2024 要求，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电流总谐波畸

变率不应超过 15％。

5.4.8 功率 5 W～25 W 的 LED 灯具的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 GB/T 50034—2024 中表 3.3.6 要求，功率

25W 以上 LED 灯具的谐波电流应符合 GB 17625.1 的有关规定。

5.5 照明控制

5.5.1 建筑室内照明控制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 3.3、GB 55024—2022 中 4.5 和 GB/T 50034—2024

中 7.3 的要求。

5.5.2 室外照明控制应符合 GB 50024—2022 中 4.5 的要求。

6 节能管理具体要求

6.1 照明光源和灯具

6.1.1 不同场所照明光源的选用宜按表 9 进行。

表 9 不同场所照明光源的选用

场所 照明光源

工业建筑
高层高（≥5 m） LED光源、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

低层高（＜5 m） LED光源、高光效三基色荧光灯

民用建筑

住宅建筑 LED光源

商业建筑
一般照明 LED光源、高光效三基色荧光灯

陈列照明 LED光源、高光效三基色荧光灯、陶瓷卤钨灯

教育建筑、医疗建筑 LED光源、高光效三基色荧光灯

办公建筑、旅馆建筑 LED光源

室外场所 LED光源、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

6.1.2 室内一般照明光源的色容差应符合 GB/T 50034—2024 中 4.5.4 和 GB/T 31831—2015 中 6.1.8

的规定。

6.2 照明灯具

6.2.1 应根据灯具的安装高度、工作面照度值、照度均匀度和眩光等因素，确定光源功率和灯具配光

区域。

6.2.2 灯具选择应根据供电条件，配用光源、镇流器、LED 驱动电源等的能效、寿命、价格等进行综

合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

6.2.3 在有显示终端的场所，不宜在作业者正上方及前上方的眩光区内安装灯具。

6.3 工业建筑照明

6.3.1 工业建筑照明节能应保证不降低作业的视觉要求，充分有效地利用电能，有条件时充分利用自

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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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高大厂房宜采用单灯功率大、高光效、长寿命的光源和低功耗的电器配件。

6.3.3 无人长时间逗留，只进行检查、巡视和短时操作的场所的灯具宜采用发光二极管灯。

6.3.4 照明布置及控制符合下列规定：

a) 照度标准要求较高的作业区，宜增设局部照明；

b) 照明灯具应按作业视觉要求分区控制；

c) 照明灯具应采用合理的分路控制或自动控制；

d) 大型工业建筑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6.3.5 工业建筑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11 和 GB/T 50034—2024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及各类专业工厂设计标准。

6.3.6 工业建筑照明可利用导光管、光导纤维等导光和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室内进行照明。

6.4 民用建筑照明

6.4.1 通用场所和地下车库照明

6.4.1.1 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照明应能够根据照明需求进行节能控制；大型公共建筑的公用

照明区域应采取分区、分组及调节照度的节能控制措施。

6.4.1.2 有天然采光的场所，其照明应根据采光状况和建筑使用条件采取分区、分组、按照度或按时

段调节的节能控制措施。

6.4.1.3 地下车库一般照明应优先选用 LED 光源及配套灯具。

6.4.1.4 地下车库照明配电回路应按功能和区域划分，且应采取分区、定时或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

6.4.1.5 有条件的地下车库宜按使用需求在照明支路或灯具上设置感应装置，实现自动开关照明和自

动调节照度。

6.4.1.6 地下车库宜采用导光管系统改善室内采光，其人工照明可采用定时、照度感应等控制方式与

导光管照明相配合达到合理的照明节能效果。

6.4.2 住宅建筑照明

6.4.2.1 住宅套内照明节能应在满足各功能房间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提供明净、温馨、舒适的视觉环

境，光线柔和、避免直接眩光。

6.4.2.2 门厅、电梯厅、楼梯间、公共走道等公共部位一般照明应优先选用 LED 光源及配套灯具。

6.4.2.3 公共部位照明控制应采用节能自熄开关或自动降低照度措施，可采用照明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6.4.2.4 住宅建筑室内照明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1 和表 3.3.7-2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4.3 办公建筑照明

6.4.3.1 办公室照明节能应给作业者提供清晰、舒适、明快的视觉环境，光线柔和、照度均匀、无过

分眩光。

6.4.3.2 办公室内一般照明应优先选用 LED 光源及配套灯具。

6.4.3.3 陈列室除一般照明灯具外，宜配用导轨式 LED 灯。

6.4.3.4 设计室、绘图室等工作桌正前方宜配用有遮光罩壳的 LED 灯具作为局部照明。

6.4.3.5 开放式办公区域和采用灵活隔断、家具分隔的办公场所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节能控制措施。

6.4.3.6 大会议室有多种使用功能时，宜设置专用灯光控制系统或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以满足各种使

用功能场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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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7 办公室内照明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3 和 GB/T 50034—

2024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4.4 教育建筑照明

6.4.4.1 教育建筑照明节能除了达到规定的照明外，应减少直接眩光和作业面上光幕反射，保护视力，

同时应注意空间的亮度分布。

6.4.4.2 教育建筑照明设计应根据识别颜色要求和场所特点，选用相应显色指数的光源，并应符合 JGJ

310—2013 中第 8.4.3 条规定。

6.4.4.3 黑板面照明应采用非对称配光灯具，投射角应可调节。

6.4.4.4 除只设置单个灯具的房间外的普通教室、实验室每个房间灯的开关回路不宜少于 2 个，黑板

照明应单独设置开关。

6.4.4.5 普通教室、阅览室等房间照明控制所控灯列宜与采光窗平行；多媒体教室、阶梯教室、报告

厅等场所照明灯具宜按距离屏幕及讲台距离远近分组控制，有条件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和自动调光

措施。

6.4.4.6 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等建筑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用集中控制。

6.4.4.7 学校照明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7 和 GB/T 50034—2024

中的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4.5 商店建筑照明

6.4.5.1 商店照明应清晰显示商品固有特色，并应与装饰设计协调一致，应充分利用天然光，有效利

用电能。

6.4.5.2 商店一般照明应优先选用 LED 光源及配套灯具。

6.4.5.3 按照明要求和使用特点，应采用分区控制或适当增加控制开关数，门厅、营业厅等大面积照

明场所宜设置智能照明系统。

6.4.5.4 商业照明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4 和 GB/T 50034—2024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4.6 医疗建筑照明

6.4.6.1 医疗用房照明应采用高显色照明光源；除特殊要求的医疗场所，应选用光效高的节能型光源

及高效灯具。

6.4.6.2 病房照明应避免对患者产生直接眩光，宜采用漫反射灯具，宜一床一灯控制。

6.4.6.3 门诊部、病房部的公共区场所的照明应根据建筑功能及工作时段采用不同的控制模式；门诊

部宜采用分区、分时段、场景模式等控制方式；病房部宜采用集中控制、分组、分时段或调光等控制方

式，控制开关设置在护士站。

6.4.6.4 公共场所一般照明宜由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或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控制。

6.4.6.5 光源、灯具应定期清扫更换，根据光源的有效寿命制定更新周期，维持光效水平。有洁净要

求场所应采用不易积尘、易于擦拭的密闭洁净灯具。

6.4.6.6 医疗建筑照明的照度及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6、JGJ 312—2013

中表 8.2.1 和 GB/T 50034—2024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4.7 旅馆建筑照明

6.4.7.1 根据不同场合要求，宜选用光效高、显色性好的节能光源及高效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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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总电源节能控制措施。客房内的冰箱、不间断电源插座等用电

可不受节电措施控制。

6.4.7.3 照明节电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采用客房节电开关、电源分路控制、节电调光控制、光控

开关。

6.4.7.4 大堂、走道、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等场所一般照明宜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宜采用智能照

明控制系统。宴会厅、多功能厅宜有调光措施。

6.4.7.5 光源、灯具应定期清扫更换，根据光源的有效寿命制定更新周期，维持光效水平。

6.4.7.6 旅馆建筑照明的照度及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2021 中表 3.3.7-5 和 GB/T 50034—2024

中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规定。

6.5 室外场所照明

6.5.1 室外场所及道路照明节能的基本要求：在保证交通安全、满足工作场所足够的照度下应选择节

能的照明设计方案，宜使用 LED 灯具。

6.5.2 在室外场所及道路照明中应按规定合理选择灯具的配光曲线、功率和数量；照度值和一般显色

指数应符合 GB 55016—2021 中 3.4.1 的相关要求。园区道路照明功率密度宜符合 CJJ 45—2015 中 7.1

的要求。

6.5.3 室外道路照明应充分利用自然光，道路照明宜采用光电感应控制与时钟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6.5.4 道路照明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开关灯制度和其他维护制度。

6.5.5 室外公共区域照明应符合 GB 55016—2021 中 3.4 的要求。

6.5.6 室外工作场所应将工作照明区域与非工作照明区域分开，并采用分区控制。

6.5.7 建筑景观照明应合理选择照明光源、灯具、照明方式和照明时间，合理确定安装方式以避免或

减少产生光污染、减少能源消耗。建筑景观照明应设置平时、一般节日及重大节日多种控制模式，平日

应运行在节能模式，应设置深夜减光或关灯的节能控制。

6.5.8 建筑物立面夜景照明应合理选用照明方式和节能管理机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 JGJ/T 163

—2008 中 6.2.2 的规定。

6.5.9 有条件的场所，室外照明可采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DB35/T 2197—2024

9

A
A

参 考 文 献

[1] GB 19044—2022 普通照明用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 GB 24825 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 性能规范

[3] GB 30255—2019 室内照明用LED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 GB/T 31832—2015 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5] GB 51245—2017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6]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7] JGJ 242—2011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8] JGJ 392—2016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24825

[9] 照明设计手册（第三版）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建筑照明装置组成
	5　节能管理总体要求
	5.1　通用要求
	5.2　照明光源
	5.3　灯具
	5.3.1.1　外壳防护等级
	5.3.2　灯具效率和灯具能效

	5.4　电器附件
	5.5　照明控制

	6　节能管理具体要求
	6.1　照明光源和灯具
	6.2　照明灯具
	6.3　工业建筑照明
	6.4　民用建筑照明
	6.4.1　通用场所和地下车库照明
	6.4.2　住宅建筑照明
	6.4.3　办公建筑照明
	6.4.4　教育建筑照明
	6.4.5　商店建筑照明
	6.4.6　医疗建筑照明
	6.4.7　旅馆建筑照明

	6.5　室外场所照明

	参考文献



